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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转供水片区改造工程涉路安全评价服务项目(2 标段) 

政府采购合同 

甲方：溧阳市水利局                 签订地点：溧阳 

乙方：江苏先行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2022  年  月  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甲乙双方经协商

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项目清单及合同金额 

1. 项目编号：立诚采标磋[2022]15号 

2. 项目名称：溧阳市转供水片区改造工程涉路安全评价服务项目（2标段） 

3. 具体内容：按照国家、省、市相关部门有关文件要求，根据项目的具体

情况，在现场检查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调查了解、分析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安全评

价，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措施、建议和结论，编制本项目的涉路施工安全评

价报告（含国省道及高速公路物探）。详见下表： 

 

安评 

标段

号 
乡镇 类别 名称 

穿越 

（处） 

沿线 

（km） 

穿越单

价（元/

处） 

沿线单价

（元 

/km） 

小计

（元） 

2 标

段 

别桥镇 

高速 扬溧高速 2 0 55000 25000 110000 

国省道 / / / 16639.9 20000 0 

县道 
X101 4 0.18 19900 9900 81382 

建设南（北）路 2 0 19900 9900 39800 

昆仑街

道、南渡

石街 

高速 扬溧高速 1 0 55000 25000 55000 

国省道 

G104 1 0 16639.9 20000 
16639.

9 

S239 3 0 16639.9 20000 
49919.

7 

县道 X101 2 0 19900 9900 39800 

溧城街 高速 /   55000 25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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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古县

街道 

国省道 G104 1 0.52 16639.9 20000 
27039.

9 

县道 

城东大道 0 1.3 19900 9900 12870 

溧戴公路 1 1.15 19900 9900 31285 

X102 5 0 19900 9900 99500 

埭头镇 

高速 常溧高速 1 0 55000 25000 55000 

国省道 /   16639.9 20000 0 

县道 

新安南路 0 2.825 19900 9900 
27967.

5 

X102 0 3 19900 9900 29700 

东后线 0 1 19900 9900 9900 

东培路 0 2 19900 9900 19800 

合计 705604元 

 

物探 

标段

号 
乡镇 类别 名称 

穿越 

（处） 

沿线 

（km 

） 

物探管线

可能种类 

穿越

单价

（元/

处） 

沿路管每种

管线单价

（元/km） 

小计

（元） 

2 标

段 

别桥镇 
高速 扬溧高速 2 0 

路灯（两

处）、给水、

信号、雨

水、污水、

燃气、电

力、通讯 

9900 2200 19800 

国省道 /   9900 2200 0 

昆仑街

道、南

渡石街 

高速 扬溧高速 1 0 9900 2200 9900 

国省道 
G104 1 0 9900 2200 9900 

S239 3 0 9900 2200 29700 

溧城街

道、古

县 

高速 /   9900 2200 0 

国省道 G104 1 0.52 9900 2200 20196 

埭头镇 高速 常溧高速 1 0 9900 2200 9900 

总价 99396 元 

 

4. 合同金额：人民币 805000元(大写：捌拾万伍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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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同履行期限：30日历天。 

二、付款方式及期限 

1.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价款的 30%，余款在安全评估报告完成并通过审查后

按实付清（无息）。 

2.本项目采用固定单价合同，工程量按实结算。固定单价合同在项目决算

时不作任何调整，包括所有政策性调整。其中所有发生的费用，乙方自行承担，

结算中不作任何调整。 

合同金额包括采购要求所确定的采购范围内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采

购服务期内提供以上服务的所有费用，包括本项目的劳务、人员费用、工具、运

输、管理、维护、材料、服装、培训课程、保险、利润、税金、相关验收费用等

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三、服务时间、地点： 

服务时间：30 日历天。 

服务地点：溧阳市别桥镇、昆仑街道、南渡石街、溧城街道、古县街道、埭

头镇。 

四、服务要求 

1）评价需站在公正、客观、科学的立场，对溧阳市转供水片区改造工程进

行安全技术评估，本项目采用开挖施工为主，部分为定向钻方式施工，针对本项

目，本次评估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涉及的相关法规、标准及规定； 

2.地质评估； 

3.管道敷设位置、埋深及与道路交叉角度等是否满足规范、是否合理； 

4.与周边现状管线的位置关系； 

5.管道选材分析； 

6.路面开挖边坡稳定性分析； 

7.路面恢复方案评价分析； 

8.穿越处管道自身安全性分析，并行段开挖管沟边坡稳定性验算； 

9.穿越处路面沉降验算和孔壁稳定性验算； 

10.施工交通组织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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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沉降监测方案评价分析； 

12.施工方案、安全措施及应急预案是否满足要求； 

13.总体安全评价结论和建议。 

2）评价依据 

评价依据（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和规定）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江苏省公路条例》（2012年修正）、《路政管理规

定》（2016年）、《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给水排水工程管

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332-2002）、《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8-2008）等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 

3）其他要求 

1.乙方所有服务完毕，甲方及甲方指定部门有权对乙方的服务进行随机抽

检，如果检测合格，相关检测费用及专家费用等由甲方承担，如果检测不合格，

相关检测费用及专家费用等由乙方承担。 

2.甲方有权不定期对成交物的服务过程等进行查看，如果发现乙方存在违

反本次采购成交物要求的，甲方有权中止合同，相关损失由乙方承担。 

3.安全评价报告达到国家现行有关规定的要求，并通过相关主管部门审查。 

五、甲乙双方权利与义务 

甲方权利和义务： 

1、根据甲方服务管理要求及乙方的相关承诺，对乙方提供的服务及履行本

合同情况实行验收考核。 

2、甲方有义务在适当的范围内公开考核结果。 

3、因突发情况，甲方需调动乙方人员和器材设备时，乙方应服从安排予以

配合。 

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根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规范要求及标书规定的服务质量标准和

有关要求，积极主动保质保量地完成服务工作。 

2、接受并主动配合甲方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检查。 

3、服务范围之外的突击性、突发性工作，乙方须服从甲方的安排，不得无

故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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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乙方管理不善而损坏的硬件、设施应负责及时修复，或照价赔偿。 

5、乙方应做好详细的管理台账，建立管理档案，并按双方约定将管理情况

汇总报送甲方。 

六、服务管理基本要求： 

1、为确保服务质量，乙方安排管理人员进行监督管理。 

2、服务过程中，乙方必须采取周密的安全措施，以避免对人身和财产的损

害。如因乙方原因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 

3、对于乙方服务期间由于服务工作不能及时完成，且造成较大影响的，甲

方有权通过扣除服务费用进行处罚。 

七、违约责任 

1.合同履行期间，由于工程停建而合同中止或发包人要求解除合同时，甲方

应对乙方已完成的有效工作量支付相应费用。 

2.乙方应按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交付，每逾期一天，应承担合同总金额千分

之二元的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天以上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承担

合同总价 20%的违约金，违约金累计计算。 

八、其他要求： 

1.如乙方提供的成果资料质量不合格，乙方应无偿予以补充完善使其达到质

量合格。如乙方未能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完成上述整改，则该部分工作量不予结

算，且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因此产生的损失。 

2.乙方应对提交的成果真实性、合法性、准确性负责，否则应承担由此产生

的全部责任。 

3.在现场工作的乙方人员，应遵守甲方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及其它有关的

规章制度，承担相关资料保密义务。乙方应对现场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负责，

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发生相关事故导致甲方受到索赔的，甲方有权在赔

偿后向乙方进行全额追偿。 

4.乙方应确保提交甲方的成果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

否则应承担全部责任。 

九、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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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违约行为进行及时的协

商解决，如不能协商解决可向合同签约地法院通过法律诉讼解决。 

十、合同标的追加处理 

1.在本合同履行中，甲方需要追加与本合同相同服务的，在不改变其他条款

的前提下，可与乙方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

的百分之十。 

2.补充合同须采用书面形式。 

十一、本项目的磋商文件、响应文件、成交通知书、补充文件等是本合同的

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十二、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送

代理机构备案一份。 

 

甲方（印章）：                乙方（印章）：            

法人代表（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